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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入學高級中等學
校（以下簡稱學校）取得學籍，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取得學生身分證
明之學生（以下簡稱實驗教育學生），享有學校學生依法令所定之各項受
教權益、福利及優惠措施，並據以平等參與各類競賽。

第 三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依下列規定，比照學校學生享有受教權益：
一、比照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採認其國外學歷。
二、比照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享有學校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
　　務之權益，其輔導評估相關事宜，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設諮商
　　輔導中心辦理。
三、為身心障礙者，比照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及身心障礙學生考試
　　服務辦法之規定，享有學校學生之支持服務及考試服務。
四、為特殊教育學生者，比照特殊教育法之規定，辦理鑑定、通報及訂定
　　個別化教育計畫，其相關評估事宜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
　　所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辦理。

第 四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依下列規定向各該法規所定學校、權責
機關提出申請，比照學校學生享有受教權益：
一、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經修習且成績
　　合格，由修習學校審認並載明其課程內容、時數及得折減日數者，比
　　照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常備兵役役期與軍事訓練期間實施
　　辦法規定辦理。
二、比照國軍預備學校高中部學生入學相關規定，享有公平入學之機會。
三、比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參與學校辦理之公告招收
　　或學生申請方式，轉入學校就讀；實驗教育學生轉入學校後，學校應
　　考量其修習實驗教育課程之特殊性，依相關規定從寬予以採認抵免學
　　分。必要時，並應依申請給予適切之轉銜協助及輔導。

第 五 條

實驗教育學生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條例



，享有團體保險相關權益。
前項條例未施行前，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團體保險辦法規定
，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第 六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比照學校衛生法及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之規定，享有學校學生之健康
指導、缺點矯治、預防接種及健康檢查相關權益。

第 七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依下列規定，比照私立學校學生享有優惠措施：
一、比照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就學費用優待。
二、比照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享有就學費用減免。
三、比照原住民族教育法，享有助學金補助。
四、比照社會救助法，享有學雜費減免。
五、比照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享有學雜費減免。
六、比照高級中等教育法、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高級中等
　　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就學費用補助辦法，享有就學費用補助。
七、比照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及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學費減
　　免辦法，享有學費減免。
八、比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享有申請就學貸款相關權
　　益。
九、比照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享有升學優待。
十、比照離島建設條例及離島地區學生保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法，享有
　　申請保送入學相關權益。
十一、比照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享有升學輔導
　　　相關優惠措施。
十二、比照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享有升學輔導相關優惠措施。
十三、比照學生參與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補助辦法，享有申請參與或觀賞
　　　費用補助之權益。

第 八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依下列規定向各該法規所定權責機關提
出申請，比照私立學校學生享有優惠措施：
一、比照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保送入學辦法，享有甄審
　　及保送入學。
二、比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有關規定，享有申請
　　補助校外職場參觀、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之權益。
三、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所定子女教育補助規定，享有相關
　　子女教育補助之權益。
四、比照特種勤務條例及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
　　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享有子女教養優
　　惠措施。
五、比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及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
　　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享有子女教養優惠措施。
六、比照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
　　學優待辦法，享有保送或推薦升學相關優待。

第 九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持學生身分證明，依下列規定，比照學校學生平等參與各
類競賽：
一、比照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推動學生參與技藝競賽相關規定，享有平等參
　　與技藝競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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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照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準則，享有平等參與競賽之權益。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實驗教育學生得平等參與前項各款所定
各類競賽；必要時，得指定學校協助辦理。

第 十 條

實驗教育學生為應受常備兵役現役或軍事訓練徵集之役齡男子者，得依兵
役法相關規定，申請緩徵。

第 十一 條

依本條例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符合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三
項所定實驗教育計畫總期程達一年半以上，且完成至少三年實驗教育或就
讀高級中等學校及參與實驗教育時間合計至少三年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發給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
實驗教育學生符合本條例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者，得報考二年制專科學校
或大學學士班；其錄取者應於入學註冊前，繳交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
驗教育證明。

第 十二 條

實驗教育學生得依國教署建置之數位平臺，建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其基
本資料，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置之。

第 十三 條

實驗教育學生對影響其受教權益、福利、優惠措施及參與各類競賽之處置
如有不服，得依相關處理及救濟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實驗教育學生享有學校學生依法令所定之各項受教
權益、福利及優惠措施，並據以平等參與各類競賽；必要時，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